
新聞公報 

立法會十一題：開立銀行戶口時的國籍考慮 

2015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一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蔣麗芸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一份本地英文報章報道，一名持依親簽證來港的男子疑因他是巴基斯

坦人的原故，相繼被三間本地銀行拒絕為其開立銀行戶囗。報道又指出，

銀行因不想被美國指控其協助南亞恐怖分子組織，所以往往對每個由巴基

斯坦等國的公民在海外開立的戶囗進行檢視，而全球的銀行規管當局為遏

止洗黑錢活動，近年亦已收緊有關外國國民在海外開立銀行戶口的規定。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評估銀行基於國籍考慮而拒絕為市民開戶，有否構成現行歧視

條例下的歧視行為；如評估結果為否，原因為何，以及會否立法取締銀行

這種做法；如會，立法時間表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二）有否檢討當局就防止恐怖分子洗黑錢而向銀行及金融界發出的指

引，有否造成業界基於國籍考慮而對市民作出差別對待？ 

 

答覆： 

 

主席： 

 

  本港所有零售銀行於二零一三年簽署了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提出的《公平待客約章》。該約章訂明，經營大眾化零售銀行業務的銀行，

應提供合理的方法，方便公眾獲得基本銀行服務。此外，《銀行營運守則》

訂明，銀行須遵守促進平等機會的有關條例，以及不可單純以種族等理

由，在提供銀行服務或就其質量及條款上歧視任何客戶。 

 

  金管局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發出通告，提醒銀行須遵守《公平待客約

章》、《銀行營運守則》及相關防止歧視法例中有關規定的重要性。該通告

要求銀行在適當的情況下，應靈活及務實地處理向銀行服務申請人獲取文

件證明的程序。銀行的管理層應確保銀行已經採取適當措施以符合有關規

定，及使前線員工了解及遵守有關的政策及指引。該通告提醒銀行當決定



拒絕服務申請時，應格外審慎，必須有合理理由而不應純粹基於種族或國

籍而作出有關決定。金管局亦要求銀行檢討內部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

確保銀行完全符合有關規定，以及向前線員工提供適當培訓及指引。 

 

  同時，《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例》（《打擊洗

錢條例》）（第 615 章）要求銀行進行客戶盡職審查，並備存有關紀錄。金

管局根據該條例下所發出的指引，要求銀行必須評估個別客戶的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並在評估時考慮各種風險因素，再就所確定的風險

應用相稱的措施。除《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章）附屬法例所限外，《打

擊洗錢條例》及其指引並沒有禁止銀行與源於任何特定地方的客戶建立關

係。金管局並已多次提醒銀行，在執行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措施

時，務必注意有關措施是否合理及相稱，以確保企業和客戶能在香港獲得

適當的服務。 

 

  總結而言，我們並不接受銀行以任何監管指引作為藉口，純粹基於種

族或國籍方面的考慮，而對客戶作出不合理的對待。至於提問所引述的個

別客戶的情況，我們已於一月初與立法會秘書處公共申訴辦事處作出跟

進。 

 

 

完 


